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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8_8B_E9_80_A0_E4_c56_90543.htm 第十七讲合同法 一、

内容提要 这节课主要介绍第五章第二节合同法。 二、重点、

难点 合同法的主要内容，包括合同、合同的种类、订立、效

力、履行、变更和转让、终止、违约责任以及合同争议的解

决等。 三、内容讲解 大纲要求 掌握合同法的有关内容，包括

合同、合同的种类、订立、效力、履行、变更和转让、终止

，违约责任，以及合同争议的解决等； 第二节合同法 一、合

同法概述 （一）合同法的概念 合同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

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

关系的法律规范，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999年3月15日审议通

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

该法分为总则、分则和附则，共23章428条，自1999年10月1日

起施行。 （二）合同法的适用范围合同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

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的合同关系，即民事权利义务关

系。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可以分为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财产

关系是指因财产的所有和财产的流转而形成的具有直接的财

产内容的民事关系。根据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产生的债权债

务关系属于合同法的调整范围，因单方民事法律行为、侵权

行为、不当得利、无因管理和其他法律事实产生的债权债务

关系，则不属于合同法的调整范围。婚姻、收养、监护等有

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也不属于合同法的调整范围。 例：属于

我国《合同法》调整范围的是指由( )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



A．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 B．侵权行为 C．不当得利 D．无因

管理 答案：A （三）合同法的基本原则 1、平等原则 2、自愿

原则 3、公平原则 4、诚实信用原则 5、遵守法律法规，尊重

社会公德原则 二、合同的订立 合同的订立，是两个或两个以

上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合同的主要条款经过协商

取得一致意见，最终建立起合同关系的法律行为。 （一）合

同的形式 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

式。 1、口头合同形式 一般运用于标的数额较小和即时结清

的合同。但这类合同在发生纠纷时，当事人不易举证，不易

分清责任。 2、书面合同形式书面合同形式是指合同采用合

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

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书面

合同的优点在于有据可查、权利义务记载清楚、便于履行，

发生纠纷时容易举证和分清责任。书面合同是实践中广泛采

用的一种合同形式。建设工程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3、

其他合同形式 其他合同形式是指除了口头合同与书面合同以

外的其他形式。主要包括默示形式和推定形式。 （二）要约

与承诺 合同的成立，需要经过要约和承诺两个阶段。 1、要

约 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提出要约的一方

为要约人，接受要约的一方为受要约人。要约应当符合如下

规定：①内容具体确定；②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

受该意思表示约束。也就是说，要约必须是特定人的意思表

示，必须是以缔结合同为目的，必须具备合同的主要条款。 

有些合同在要约之前还会有要约邀请。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

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要约邀请并不是合同成立过程

中的必经过程，它是当事人订立合同的预备行为，这种意思



表示的内容往往不确定，不含有合同得以成立的主要内容和

相对人同意后受其约束的表示，在法律上无需承担责任。如

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商业广

告等。 （1）要约的生效。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如采

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若收件人指定特定系统接收数据

电文，则该数据电文进人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到达时间

；若未指定特定系统，则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何系统

的首次时间，视为到达时间。 （2）要约的撤回和撤销。要

约可以撤回，撒回要约的通知应当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前

或者与要约同时到达受要约人。要约也可以撤销。撤销要约

的通知应当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之前到达受要约人。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约不得撤销：①要约人确定了承诺期

限或者以其他形式明示要约不可撤销；②受要约人有理由认

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已经为履行合同做了准备工作。 

（3）要约的失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约失效：①拒绝要

约的通知到达要约人；②要约人依法撤销要约；③承诺期限

届满，受要约人未作出承诺；④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

实质性变更。 2、承诺 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

。除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之

外，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1）承诺的期限。承诺

应当在要约确定的期限内到达要约人。要约没有确定承诺期

限的，承诺应当依照下列规定到达：①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

，以对话方式作出的要约，应当即时作出承诺；②以非对话

方式作出的要约，承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到达。 以信件或者

电报作出的要约，承诺期限自信件载明的日期或者电报交发

之日开始计算。信件未载明日期的，自投寄该信件的邮戳日



期开始计算。以电话、传真等快速通讯方式作出的要约，承

诺期限自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开始计算。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